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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修復式對話 

Ｑ＆Ａ 

一、基本概念簡介 

Q1：什麼是修復式對話？有什麼好處？ 

A： 

(一)修復式對話是讓受到少年非行行為影響的人，包括少年、

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、被害人、雙方家庭、

學校等，有機會在立場中立、受過專業訓練的修復促進

者協助下，面對面說出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感受，並讓非

行少年瞭解其行為對大家造成的身心傷害、財物損失等

影響，進而認知自己的錯誤，有機會主動向被害人、雙

方家庭等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，努力修復或減輕非

行事件對家人、被害人等所造成的傷害，改善自己與家

庭、被害人等之關係，協助預防再犯，順利復歸家庭、

社會。 

 (二)法院在處理少年事件過程中，亦得運用「修復式司法」

中「對話」、「修復關係」之重要觀念，深化協商式審理，

落實少年多元處遇，以促進其等健全自我成長。 

 

Q2：由修復促進者主持的修復式對話程序中，促進者扮演什

麼樣的角色？ 

A：修復促進者通常具備法律、心理、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

相關背景，並接受過修復式司法（Restorative Justice）

程序的完整訓練。在進行對話前，會先分別和非行少年、

被害人及其他參與對話的人見面，說明對話的目的、程序，

並回答參與人的疑問，協助雙方在會談前有充分的準備，

並在雙方見面對話時，扮演立場中立，並讓雙方都能放心



2 
 

說話的主持人角色。 

 

Q3：少年事件之修復促進者宜具備什麼資格？ 

A：法院處理少年事件時，是以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，調

整其成長環境，並矯治其性格為目的，故主持或參與少年

事件修復式對話程序之修復促進者，宜具備下列條件： 

1.受過認同且充分了解修復式司法理念、價值及進行程序，

明確認知與調解程序之不同。 

2.具有真誠、同理心及良好溝通能力的特質。 

3.有參與被害人或加害人或其他助人工作之經驗。 

4.具備法律、心理、諮商輔導或社會工作其中一項知識、技

能及經驗。 

5.瞭解少年事件相關法律規定、少年事件之特殊性（含資

料保密、塗銷）與少年對話之技巧。 

6.具有少年保護之學識、經驗或熱忱。 

7.曾參加修復促進者少年保護相關專業訓練達一定時數者。 

 

Q4：法院評估是否進行修復時，會考量哪些事項？ 

A： 

1.該計畫是否適合少年？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

少年之人是否同意少年參加？ 

2.非行有多嚴重？是否涉及權力不對等、性別暴力或雙方

當事人間重大文化差異？ 

3.非行是否涉及加重因素？ 

4.少年以前的非行記錄是什麼？ 

5.少年是否適合參與這個過程？（有可能同意參加嗎？） 

6.少年的心理和情緒狀態是什麼？（認知能力是什麼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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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少年最近是否出現威脅行為？（或其他形式的恐嚇？） 

8.是否有多數被害人？是否均願意參與這個過程？ 

9.被害人是成人或是未成年人？若是未成年人，其法定代

理人是否同意其參與？ 

10.被害人是否願意參與這個過程？ 

11.被害人的精神狀態和認知能力是什麼？ 

12.被害人是否有再次受害的危險？ 

13.是否有其他支持人員可以參與此過程，並在過程中支持

少年或被害人？ 

14.被害人或少年是否曾經參與修復式對話？如果是，其結

果是什麼？ 

15.少年是否承認非行（或至少不否認）？ 

16.非行事實還有爭議嗎？ 

17.有沒有關於損失或損害的文件？ 

 

Q5：什麼時候可以用修復式對話？處理流程為何？ 

A：少年保護事件的調查（含審前調查）、審理階段，以及保

護處分執行階段中均可運用。 

 

Q6：法院如何於調查、審理階段運用修復式對話？ 

A：法官認為少年保護事件有進行修復式對話需求，或少年調

查官認有需要並經報請法官同意，可依下列方式運用： 

1. 交付法院個案管理者轉介修復促進者進行評估，如認適

合即開始進行對話前準備、修復式對話、後續追蹤（含

協議執行、有連結其他資源需求，連結情形）等程序，

並於案件終結時回復個案管理者。 

2. 由承辦法官自行於調查、審理程序中，採用修復式對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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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進行。 

 

Q7：保護處分執行階段如何運用修復式對話？ 

A：少年保護官執行保護處分時，認為有進行修復式對話之需

求並經報請法官同意，可依下列方式運用： 

1. 交付法院個案管理者轉介修復促進者進行評估，如認適

合即開始進行對話前準備、修復式對話、後續追蹤（含

協議執行、如有連結其他資源需求，連結情形等）等程

序，並於案件終結時回復個案管理者。 

2. 由少年保護官、心理輔導員，採用修復式對話精神執行

保護處分。 

 

Q8：少年和被害人常是情緒對立、利益衝突，有可能面對面

對話嗎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程序的開啟，最重要的前提要件是當事人的自

願參與，所以修復促進者會再評估確認少年、其法定代理

人及被害人之參與意願以及是否適合進入修復式對話程

序，如認意願不足或評估不適合，即會回覆法院個案管理

者。 

 

Q9：少年或被害人會不會激動發怒，讓人害怕不敢面對？ 

A：修復促進者在安排被害人與少年對話前，會先評估雙方是

否適合進行對話，並做好充分準備才會讓雙方面對面，少

年及被害人在所有程序中，可以隨時喊停，表示不要繼續

對話，修復促進者是受過相關專業訓練的人，少年或被害

人有任何疑問或安全考量問題，都可以提出，並再決定是

否要繼續進行對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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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院相關問題 

Q10：個案交由法院個案管理者轉介修復促進者時，是否另分

案？  

A：個案管理者將案件轉介修復促進者時，不另分案。 

 

Q11：調查、審理階段將案件轉介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式對話

時，該案件得否以此原因先行報結？  

A：調查、審理階段將案件轉介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式對話時，

承辦法官得斟酌原案件程序是否繼續進行，除符合法令所

定報結情形者外，不得以轉介進行修復式對話之原因先行

報結。 

 

Q12：法院決定案件有無請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式對話之需

求時，應注意那些事項？ 

A：最重要者，為審慎選擇適合之少年事件及有參與意願之少

年及被害人；同時應尊重當事人之自主意願及權利，不得

有意或無意強迫少年道歉、促使被害人接受道歉。 

 

Q13：法院的調解委員可否當修復促進者？ 

A：法院調解委員(含民事及家事調解委員)如果受過修復促

進者相關專業訓練，並符合 Q3：少年事件之修復促進者宜

具備之條件，且法院認為適當時，得遴選其為修復促進者。 

 

Q14：案件轉介修復促進者時，如何落實少年事件資料保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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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銷之規定？ 

 A： 

1. 法院個案管理者應事先將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及第

83 條之 2 規範意旨告知所有參與修復式對話程序之人，

並要求遵守，且記明於筆錄或簽署保密同意書。 

2. 法院個案管理者應請修復促進者於轉介案件經評估不適

合、中止對話程序或經對話後終結時，將其因進行修復

式對話所蒐集或產生之全部資料（例如法院來函、個案

資料、轉介單、會談紀錄等），檢送法院個案管理者；個

案管理者並應告知修復促進者，注意及遵守少年事件處

理法第 83條之 1有關少年紀錄塗銷之規定。 

 

三、少年等相關問題 

Q15：少年或被害人可以申請參加修復式對話嗎？  

A：少年或被害人得向承辦法官、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表

明參加意願，再由法院決定是否適合進行。 

 

Q16：少年或被害人申請進行修復式對話，需要繳錢給法院

（含法院人員）或修復促進者嗎？  

A：不必。 

 

Q17：修復式對話可以配合雙方當事人上學或工作的時間嗎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若是由修復促進者主持者，促進者會依照雙方

當事人的狀況、時間、能否配合等情形加以評估，如果有

特別的時間需求，建議向修復促進者說明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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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8：會在什麼地方進行修復式對話，會不會有安全顧慮？ 

A：由修復促進者主持之修復式對話，修復促進者決定對話場

地時，主要考量安全、友善、不受干擾等因素，可能在法

院，也可能在其他地方，原則上會儘量安排雙方都希望或

同意的地方來進行。因此當事人可以向修復促進者說明自

己對場地的想法及顧慮。 

 

Q19：修復促進者會把少年、被害人的地址、連絡電話等個人

資料告訴被害人、少年或其他人嗎？ 

A：修復促進者有保密責任，除非經過本人同意，否則不會也

不應該對任何人洩漏所有參與修復式對話程序者的個人

資料。 

 

Q20：我同意參加修復式對話後又不想參加或繼續，可以改變

主意嗎？會不會對我的案件造成不好的影響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的目的是在協助修復或減輕少年事件所造成

的傷害，由於「對話」一定是在少年與被害人都同意參加

的前提下進行，所以任何一方不想繼續時，都可以隨時中

止或結束。不管有沒有參加對話，法院都會公平、公正的

處理案件，不必擔心。 

 

Q21：修復式對話一定要達成賠償或道歉的協議嗎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的目的是在協助修復或減輕少年非行事件所

造成的傷害，對話的過程可以讓當事人有機會說明、聽到

彼此的感受及看法，任何的協議，都要由雙方自己真心誠

意的提出，並且心甘情願去做才行。因此能否達成賠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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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歉的協議，要看當事人自己的意思，修復促進者或法院

不能強迫當事人達成。 

 

Q22：修復式對話達成的協議，法院會怎麼處理？ 

A：修復促進者會把對話的結果回報給法院，協議結果僅供法

院處理案件時參考，並不能拘束法院照協議結果裁判。 

 

Q23：少年家庭經濟困難，怎麼達成賠償的協議，可以只道歉

嗎？ 

A：雖然少年的道歉，對被害人具有相當的意義，但修復式對

話的目的之一，還在讓少年認知自己的錯誤，並負起應負

的責任，所以經濟狀況差的少年，還是可以很有誠意的與

被害人商談如何賠償的問題，例如分期、幫忙修理損害的

東西等。 

 

Q24：少年目前被法院收容，可以只由少年家屬出面對話或道

歉嗎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的目的是在協助修復或減輕少年非行事件所

造成的傷害，對話的過程可以讓當事人有機會說明、聽到

彼此的感受及看法，也希望讓少年認知自己的錯誤，並負

起應負的責任，所以由少年親自和被害人面對面溝通，最

有效果，如果少年在收容中，而被害人同意時，也可以安

排在收容機關的適當處所進行（須先商請收容機關之同意

或配合）。但如果被害人同意只和少年家屬對話或接受家

屬代為道歉，而修復促進者認為適當時，也可以只由少年

家屬出面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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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5：少年（或被害人）的親友都可以陪同參加修復式對話嗎？ 

A：少年（或被害人）如果需要有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

以外之人的人陪伴參加，例如叔叔、姑姑等親屬、支持你

的鄰人、朋友、學校的老師等，可以告訴修復促進者，由

其評估是否適合，如果認為適合，參加對話的另一方也同

意的話，可以請他們陪同參加，但原則上為 1～2位。 

 

Q26：會要求少年道歉或被害人原諒少年嗎？ 

A：修復式對話的目的是在協助修復或減輕少年非行事件所

造成的傷害，對話的過程可以讓當事人有機會說明、聽到

彼此的感受及看法，也希望讓少年認知自己的錯誤，並負

起應負的責任，所以少年會道歉或被害人選擇原諒，都應

該是經由修復促進者協助雙方充分對話後，自然發生的結

果，也應該是雙方發自內心的想法，修復促進者不會也不

能強迫少年道歉或要求被害人原諒。 

 

Q27：修復促進者可以要求少年接受心理諮商、治療或輔導嗎？  

A：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式對話程序時，如果認為少年有接受

諮商輔導或連結其他資源的必要，不能強迫或轉介少年接

受，但可以向法院回報，或提供政府機關或公益法人相關

社會福利資訊或文宣給少年及其家屬參考。 

 

Q28：修復促進者可以要求少年(或被害人)請他（她）當法律

顧問、心理師、醫師或社工師嗎？  

A：不可以。如果有這種情形，請告訴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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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9：修復促進者可以接受或要求少年(或被害人)請吃飯或

送禮物表示一點心意嗎？ 

A：不可以。如果有這種情形，請告訴法院。 


